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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場開辦之訓練班

訓練班名 辦理日期
人數/
班

天數/
班

課程大綱 特殊條件 訓練目標
自付費用
(元/人)

養蜂技術
訓練班

97.06.17-19 30 3

1.蜜蜂生物學
2.蜜蜂病蟲敵害及防治
3.蜂場管理實習
4.蜂產品收穫後加工處理
5.蜂產品品質標準及品管
6.專業蜂場經營及管理觀摩

養蜂農戶

讓新進蜂農或想增
進養蜂技能之蜂農
強化養蜂技術與蜂
場管理

500

有機農場經營
管理研習班

97.09.23-25 30 3

1.有機農產品認驗證法規及輔導措施
2.有機農產品產銷履歷
3.有機作物肥培管理技術
4.有機作物病蟲草害管理技術
5.有機農產品行銷管理
6.有機農場經營管理實務

有機農友（含
有意從事有機
栽培者）

有機栽培符合有機
證基準，提升有機
農場經營管理能力

500

漂鳥園丁休閒
農業訓練班

97.12.02-04 30 3

1.休閒農場法規與籌設
2.休閒農業市場行銷與餐宿管理
3.休閒農業解說技巧
4.休閒昆蟲介紹與應用
5.休閒農場經營經驗分享
6.休閒農場現場觀摩

漂鳥築巢或園
丁 入 門 班 結
訓，且已實際
從農者

培養休閒農業發展
及休閒農場正確投
資及經營理念，造
就農業多角化經營
之專業人力

900

有關本場開辦之訓練班相關問題，歡迎逕洽農業推廣課吳岱融 助理研究員，電話：037-222111#393。

97年度農民農業專業訓練即將開辦，農友可經由農業

易學網(agredu.coa.gov.tw)查詢開班資訊，或洽當地農會、公

所、合作社(場)、各區農業改良場、農糧署及各分署。第

一階段報名時間為97年4月15日∼5月30日，歡迎農友踴躍

報名參訓。

一、報名資格

(一)基本條件：

直接從事農畜業生產之農民或農學院校畢業生 

(無其他職業支領固定薪資者或非在學者)，年齡在18

歲∼55足歲(43年1月1日以後至79年12月31日以前出

生)之農民優先。倘報名截止，遴選人數仍有不足之班

別，得開放一成以下名額予年齡介於55歲∼65歲(33

年1月1日以後至42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)者。

 (二)限制條件：除上開基本條件外，各訓練班參訓資格另

定限制條件如下：

１.「漂鳥園丁專業訓練班」參訓資格：

(1)漂鳥築巢或園丁入門班結訓學員，但未曾參

加農民農業專業訓練者。

農 民 農 業 專 業 訓 練
歡迎農友踴躍報名! !

(2)參訓者不得重覆報名園丁進階班訓練。

２.參加進階班(含中、高級班)者，以參加過基礎班(

或初級班)者或經營該產業3年以上者為限。

３.同一學員於3年內不得重覆參加同一訓練單位辦

理之相同訓練班。

４.同一學員1年度以參加1次訓練為限。

５.依據各班之訓練目標，各班另定特殊條件。

二、報名方式

(一)報名網站：農業易學網－「農民農業專業訓練」完成

報名。

(二)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(如：身分證、足以證明實際從事

農業生產之資料或相關訓練證書)，洽戶籍所在地農會

推廣股、公所農業相關課或農業合作社(場)，由該單

位上網報名及初審(報名畜牧類班別者，可洽畜產試驗

所報名及初審)。

(三)完成線上初審始完成報名程序，並且不得異動，請將

報名資料列印確認及留存。

(四)每人限報名1次，倘重覆報名者以最後上線資料為準。

(本文摘錄自農糧署新聞資料)

97年度

●97年度農民農業專業訓練 歡迎農友踴躍報名!!

●苗栗地區水稻水象鼻蟲警報，籲請農友即時防治

●苗栗休閒農業HAPPY go－魅力無限薑麻園

●「農業購置設備或技術適用投資抵減辦法」繼續施行，促進農業自動化發展

●滯納健保費民眾的福音
黃春美（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執行處統計員）

行政執行處自民國90年成立，受理各移送機

關依相關行政法規移送之行政執行事件，辦理公

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逾期不履行者之移送執行案

件。依案件類型分為欠繳稅款案件(財稅)、欠繳

健保費案件(健保)、欠繳罰鍰案件(罰鍰) 和欠繳

其他費用案件 (費用)等四種。

近幾年，除財稅案件外，健保、罰鍰和費用

案件等移送強制執行之案件量皆有增加之趨勢，

其中又以健保之案件量和增加量最高，從90年

的50萬2,522件增至94年的312萬3,644件，五年

間的增幅高達522%(圖一)，其案件量約占總移送

案件量的一半。健保歷年之徵起金額亦有上升之

趨勢，由90年的2億增至94年的22億(為反應執行

機關對一般民眾在健保費的徵收狀況，此處不含

北、高二市府編列預算繳交之健保費計37億)(圖

二)。

由於行政執行案件是經移送機關催繳無結

果，再移送行政強制執行，執行的困難度較

高。考量健保費之欠繳戶大多金額較低，且多

屬社會弱勢，對於這類所得和財產不高的義務

人，執行機關花費相當的資源執行，效益不

高。因此，行政執行署與相關移送機關協商，

於95年8月決定個人滯納健保費累積達7,500元

以上再移送行政執行處，以第六類被保險人每

月健保費604元計算，個人累積欠繳12個月以

上才會移送行政強制執行。在兼顧社會公義及

情理法之原則下，使經濟困難之民眾，得以暫

時舒緩迫在眉睫的健保費負擔。

Tel：(06)213-4109

e-mail: tnyi@mail.moj.gov.tw

相關統計資料請至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務統計

網頁瀏覽：http://www.moj.gov.tw/

滯納健保費民眾的福音

圖一：歷年各類案件新收件數 圖二：歷年健保案件之徵起金額

本期要目

※保防宣導短語※ 檢舉貪瀆，你我幸福。掃除黑金，大快人心。

 單位：億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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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：歷年各類案件新收件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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